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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文件
吉价鉴估协字〔2024〕21 号

关于规范价格鉴证评估单位

执业范围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价格鉴证评估单位：

为了加强价格鉴证评估行业的管理，规范价格鉴证评估

执业行为，为回应近期各地方人民法院、纪检监察部门，以

及当事人多起投诉，经协会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吉林省价格鉴证评估单位执业范围登记管理规则》，

集中一段时间清理整顿价格鉴证评估单位的执业范围。现就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清理整顿执业范围的指导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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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清理整顿指导思想，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

为指导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，构建开放透明、规范有序、

平等竞争、权责清晰、监管有力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。弄

清价格鉴证评估单位市场准入的执业范围，纠正违法违规现

象，明确价格鉴证评估市场准入的执业资格和执业范围，规

范价格鉴证评估执业行为。

二、清理整顿执业范围的原则

本次清理整顿的原则，全面清理整顿价格鉴证评估单位

执业范围，严管涉案市场准入，主要是针对价格鉴证评估单

位名不副实，超越行业专业进行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具备专业

职业能力，擅自扩大执业范围，确保价格鉴证评估行业自律

公开透明。对违规执业发现一起，整改一起，将这次清理

整顿纳入信用信息监测范围，建立与市场准入相适应的监

管模式，提升行业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，推动形成政府监

管、企业自觉、行业自律、社会监督的格局。

三、具体事宜

（一）协会将全面清理价格评估单位登记证书，对不符

合规定的予以清除。

（二）各价格鉴证评估单位，要自检自查，对不符合《吉

林省价格鉴证评估单位执业范围登记管理规则》的情形，向

协会报告情况。

（三）凡是入围“吉林法院对外委托机构信息平台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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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鉴证评估单位，将入围材料（纸质）于 2024 年 11 月 20

日前报协会秘书处备案。逾期未备案，视为放弃入围，协会

将告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清除。

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

二〇二四年九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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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价格鉴证评估单位

执业范围登记管理规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价格鉴证评估行业的管理，规范价格

鉴证评估执业行为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，维护公共利益，保

障纪检监察、司法和行政涉案公正、公平，保证执业质量，

明确执业责任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《人民法院委托

评估工作规范》和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

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》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为了规范企业的经营范围登记管理，保障企业

的合法权益，同时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，确保其在法律框架

内合法运营。企业应依法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。

第三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《营业执照》中

的经营范围，是企业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在登记时选

择一种或多种小类、中类或者大类自主提出经营范围登记申

请，依法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

业务范围。

经营范围分为许可经营项目和一般经营项目：许可经营

项目指企业在申请登记前或后，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报经有
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sa=re_dqa_generate&wd=%E3%80%8A%E5%9B%BD%E6%B0%91%E7%BB%8F%E6%B5%8E%E8%A1%8C%E4%B8%9A%E5%88%86%E7%B1%BB%E3%80%8B&rsv_pq=a682f19a00079edf&oq=%E4%BC%81%E4%B8%9A%E6%B3%A8%E5%86%8C%E7%BB%8F%E8%90%A5%E8%8C%83%E5%9B%B4%E7%9A%84%E8%A7%84%E5%AE%9A%E6%9C%89%E5%93%AA%E4%BA%9B&rsv_t=faccT8kPml/F32Nql7/M0k2LolQBvuhe8KgVJ3Pf/wpNW2u0ns2hvjk4XgH2iNMZysM7Jg&tn=request_10_pg&ie=utf-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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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批准或登记的项目。一般经营项目指不需批准，企业

可以自主申请的项目。

本规则所指的价格鉴证评估执业范围，是指加入本协会

的单位会员，在价格评估单位执业登记时，依法设定从事经

营活动的业务范围。

在价格评估单位执业登记时，登记的执业范围应与企业

名称匹配。执业范围不得跨行业界限；不得超出本行业划分

的专业界限。

第六条 执业范围是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市场准入管理

措施。

第二章 执业范围的划分

第七条 价格鉴证评估执业范围按照专业类和综合类设

定。价格鉴证评估设定执业范围的专业宜粗不宜细，有些更

细的专业分类可以随着价格制度的完善予以解决。

第八条 专业类：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、机动车检测

鉴定价格评估、房地产价格评估、资产价格评估、珠宝玉石

文玩价格评估等。

第九条 综合类：财物（资产）价格评估，包括土地、

房地产、建筑物、机械设备价格评估，有形资产评估和无形

资产评估。

第十条 价格评估单位登记专业类执业范围，执业价格

鉴证评估师应当具备特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，或具备与其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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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类执业范围相关的技术技能和经验，从事专业类执业胜任

能力，具备对专业价格评估的独立性与专业性进行判断，并

予以恰当利用。

第十一条 价格评估单位登记专业类执业范围，在价格

鉴证评估师中，对应执业范围或相关的业务，具备和掌握对

财物（资产）知识和经验专业人员，胜任独立完成价格评估

的能力。

第三章 执业范围登记

第十二条 价格鉴证评估单位在入会进行执业登记时，

按照执业范围划分自主提出执业范围登记申请，经审核确定

价格鉴证评估单位执业资格准入的基本执业范围，批准后予

以登记。

第十三条 专业价格鉴证评估单位在本协会首次执业登

记，依据《营业执照》确定的与其单位名称相匹配的执业范

围进行登记。

（一）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执业范围：森林

资源资产价格评估、林地林木价格评估、林业资产价格评估、

树木和花卉价格评估等。

（二）机动车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执业范围：机动车价值

价格评估、事故车辆车损价格评估、机动车贬值价格评估、

机动车维修费用评估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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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执业范围：整体资产价格

评估、单项资产价格评估、机器设备、专业生产线、建筑物、

流动资产、长期投资等各类资产价格评估，房地产租金评估；

不动产价格评估等。

（四）房地产价格评估限公司执业范围：房地产价格评

估、土地价格评估、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在建工程、以房地产

为主的企业整体资产、企业整体资产中的房地产等各类房地

产评估等。

（五）珠宝玉石文玩价格评估限公司执业范围：珠宝、

玉石、古玩、字画、瓷器、铜器、贵金属、琥珀蜜蜡、工艺

品等鉴定咨询与价格评估。

（六）农业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执业范围：

养殖畜牧业资产评估、农田资产评估、农村住宅房产资

产评估、农作物资产评估、地上附着物资产评估、农林牧副

渔资产评估与咨询。

第十四条 专业类价格鉴证评估单位在本协会执业登

记三年以上，无经营异常、无失信被执行、无重大负面舆情，

具有本专业执业范围相关的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，可以在

本专业执业范围内或相邻专业扩展执业范围。

第十五条 综合价格鉴证评估单位在本协会首次执业

登记，依据《营业执照》确定的与其单位名称相匹配的执业

范围进行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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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价格评估；资产（包括固定资产、资源性资

产、有形资产、无形资产、改制企业资产等）价格评估；有

偿服务类价格评估；房产、土地、无主物、应税物、质押、

抵押等价格评估及咨询；民事涉诉讼案件中受当事人委托的

财物价格评估。

第四章 涉案执业

第十七条 价格鉴证评估单位受理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

院、人民法院和纪检监察、行政执法部门查办案件委托价格

鉴定业务，应具备下列资格：

（一）价格鉴证评估单位在本协会执业登记三年以上；

（二）具有四名以上经涉案考试合格的中（高）级价格

鉴证评估师；

（三）专业价格鉴证评估单位应具有与专业相近三名以

上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；

（四）综合价格鉴证评估单位应具有或三名以上资产评

估师、房地产估价师、价格鉴证师，以及经国家统一考试合

格的评估专业人员。

第十八条 价格鉴证评估单位入围“吉林法院对外委托

机构信息平台”，事先报本协会备案。

第十九条 已入围“吉林法院对外委托机构信息平台”

的价格鉴证评估单位，不具备资格，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本协会函告人民法院，将其除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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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不具备涉案价格鉴证评估资格的；

（二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；

（三）因违反价格法、资产评估法或者违反评估行业监

督管理办法被有关部门处罚的；

（四）已办理企业注销登记的；

（五）已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；

（六）违反所属行业协会自律管理规定，受到严重惩戒

的。

第二十条 本协会受理涉案价格鉴证评估异议复议，价

格鉴证评估单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函告吉林省高级人民

法院将其除名，五年内不得从事涉案价格鉴证评估：

（一）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司法评估的；

（二）存在弄虚作假情形的；

（三）严重违反价格鉴证评估规则和程序的；

（四）未按照行业协会报备的收费标准计算评估费用的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协会建立涉案价格鉴证评估管理系统平

台，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之间实行专线对接，实现之间数

据和相关信息的传输，对入围“吉林法院对外委托机构信息

平台”的价格鉴证评估单位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与本协会下发的规则、文件冲突的，

以本规则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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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由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负责

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开始实行。


